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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识别、困境、出路
 

———基于 2020 年 185 份裁判文书样本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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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特有的运行逻辑与内容建构使其拥有独特的功能定位。 通过对 2020
年 185 份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裁判文书的多维度梳理归纳,可以发现我国当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具有

检察机关胜诉率高、生态环境污染类案件比重大、行政不作为案件数量多等特征。 由于环境案件繁

重复杂的司法现实,审判实践中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如案件来源单一化与现实情况多样化相背离,案
件中履职标准模糊化与司法审判标准统一化相脱节,案件裁判结果形式化与环境问题处理复杂化相

冲突等。 究其原因在于规则之弊及运行之需等多方影响因素的制约。 建议从规制建构与审判实践

两个层面设计对策:尝试从拓宽案件线索来源、明确行政机关履职标准及优化裁判类型等方面进行

有针对性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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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
 

顾名思义既是公益诉讼的

一个亚类,也是行政诉讼的一种类型[1] 。 2015 年 7
月,最高检开始了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环境公益诉讼

的试点,2017 年 6 月份在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中

正式将这一制度确定下来,随后最高法和最高检

2018 年颁布了《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由此我国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司法

实践又向前扎实地迈进了一步[2] 。 环境行政公益诉

讼是解决因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监管职责而导致国

家及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问题的重要手段[3] 。 环

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在发挥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

职能的同时,也释放了行政诉讼制度的优势,使得司

法监督的空间范围有了进一步的扩展,丰富了司法

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方式,开拓了行政诉讼制度的

新领域[4] 。 学界很早就对这一制度进行了理论探

索,国内由吕忠梅教授较早地对环境行政公益诉讼

的内涵及特点进行了概括[5] ,亦有学者围绕着环境

行政公益诉讼的诉讼客体进行阐释分析[6] ,除此之

外有关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程序的理论研究成果也有

很多。 毫无疑问学界的一系列研究成果的产出有力

地推动了我国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完善发展。
但如果对已有理论成果进行梳理归纳,不难发现大

多数理论探讨是围绕着诉讼制度某一个方面进行理

论层面的阐述论证,实证研究层面虽也有研究,但数

量略显不足且多是围绕某一具体的方面展开①。 基

于此,本文以 2020 年 185 份裁判文书为分析样本,
对我国当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实务中裁判案件的内

容特征及运行困境进行剖析,并尝试提出具体的优

化方案,以期能为完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运行

做出些许探索。

一、现实之维:案例样本选取及分析

(一)案例样本来源

　 　 将 2020 年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裁判文书作为分

析样本,案例的主要检索来源为中国裁判文书网数

据库,同时以法信网、把手案例等数据资源作为补充

检索渠道。 以“行政公益诉讼”、“行政案由”、“环

境”、“公共利益”为关键词,以“2020 年”为检索时间

进行检索,共检索到 304 个司法裁判案例。 这其中

删掉内容不符、时间重合的司法判例,最终只得到

185 个有效样本,其中包括 170 份判决书,15 份裁定

书。 其中一审判决 167 份,二审判决 3 份。 裁定书

中有 4 份是起诉主体不具有起诉资格予以驳回的案

件,有 9 份是检察机关撤诉案件,还有 2 份是法院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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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诉讼的案件,如图 1 所示。 这里要说明的是虽大

多数裁判文书可以在裁判文书网进行检索,但由于

检索关键词以及诉讼裁判类型限制,所检索到的数

据可能有一定偏差。 但本文主要从整体层面上对实

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展开分析,故这些数据基本上

可以反映出我国当下环境行政公益诉制度发展的现

实状况及遭遇的瓶颈。 通过对选取的案例进行系统

化的分析,可以发现其存在以下特点。

图 1　 2020 年全国行政公益诉讼裁判情况

(二)案例样本分析

　 　 1. 案例样本判决类型分布情况梳理

我国《行政诉讼法》的修改使得行政诉讼判决形

式相应地发生了变化,某种意义上可认为判决形式

的丰富也促进了行政诉讼类型的发展[7] 。 理论层面

将行政诉讼的判决形式分为两类:一是法院以驳回

诉讼请求的方式判决原告败诉;二是判决被告败诉。
被告败诉的判决方式种类较多:包括撤销判决,变更

判决,一般给付判决,确认违法,无效判决,确认法律

关系存在判决等[8] 。 伴随着法律法规及相关司法解

释内容规定的变动,现下行政诉讼判决形式种类更

加丰富,这些不同的判决之间相互关联、互相呼应,
某种意义层面上已经实现了行政诉讼类型化的要

求[9] 。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虽说是一种新的诉讼模

式,但其判决类型的界定仍应在传统行政诉讼判决

类型的体系框架之下,形式上只是过于集中的体现

为传统判决类型中的一两种而已。
通过分析 2020 年 170 份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司

法文书(只统计判决书,不包括裁定书),不难发现在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审判实践中,法院的判决书的形

式主要有三种,见图 2,分别为判决被告行为违法、判
决被告履行职责、判决被告继续履职加确认违法。

 

图 2　 2020 年全国法院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判决类型及分布比例②

　 　 一般意义上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确认违法的判决

也包含两类,一是行政作为违法的判决,二是行政不

作为违法的判决[10] 。 在对全国 2020 年裁判文书分

析的基础上,可发现因行政机关不作为被认定为确

认违法的判决占到了判决总数的一大半。 这里需要

说明的一点是,法院作出的确认违法以及判令履职

判决,这里确认违法判决对应被告之前的不履行行

政监管职责的情形,履行职责判决对应的则是被告

职责尚未履行完成的情形。 同时要强调的一点是判

令行政机关继续履职判决不是行政机关没有任何作

为的不履行判决,继续履行判决的前提是行政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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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采取了措施履行了职责,只不过检察机关认为

其履职不到位而已。 履行判决解决的是做没做的问

题,继续履行判决则是指司法机关认为相关政府部

门做的不好继续去做的问题。
在 2020 年的 170 份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司法判

决书中,确认违法判决的案件数量为 46 份,所占比

例为 27. 2%;继续履职的案件数量为 78 份,所占比

例为 45. 8%;确认违法加继续履职的判决数量为 42
份. 占比为 42. 7%,见图 2。 不难发现环境行政公益

诉讼判决种类以确认违法判决为主,同时判决继续

履行与继续履行加确认违法为两种重要的补充类

型。 存在着判决类型形式化严重,确认违法判决率

过高,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过于形式化的特点。
2. 案例样本判决结果胜诉情况统计

在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实践中,无论是一审还是

二审,检察机关的胜诉率均较高于其他诉讼类型,这
在传统的有胜有负的诉讼模式中是很少出现的。 大

概是环境公益诉讼本身具有特殊性,其本质是借助

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来实现对政府行政权力的制

约监督,客观上决定了其胜诉率较高。 另外,法院出

于最大限度地维护社会公益的需要,支持检察机关

诉讼请求也是为了督促行政机关履职。
基于对 2020 年法院裁判文书的梳理,可以发现

检察机关的胜诉率达到了百分之百。 可见在环境行

政公益诉讼中,原告的胜诉率要远高于被告。 有学

者主张,为了保护社会公共利益而起诉的检察机关

不应承担诉讼风险[11] ,但根据传统理论,“任何诉讼

都存在败诉的可能性” [12] ,这种一方胜诉率过高的

现象与传统意义上的诉权理论强调的平等性与完整

性相冲突。
3. 案例样本案件来源情况归纳

《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工作实施办法》
(以下称为“办法”) 第 28 条规定,检察机关起诉案

件的主要来源为其在履职过程中发现的线索[13] 。
也许是为了防治滥诉的风险,法律特意对公益诉讼案

件来源渠道进行限制,使得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的

来源渠道大大限缩,不利于公共利益的保护。 2020 年

所有的判决文书中案件来源绝大部分是检察机关履

职过程中发现的。 在 15 份裁定书中,有 4 份是原告不

具有起诉资格予以驳回的,法院在判决书的说理部分

这样表述:“我国行政诉讼法仅规定由人民检察院在

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等领域提起行政

公益诉讼,对于公民个人和其他社会组织而言,单纯

损害公共利益的行政行为不属于其救济范围。”④案件

来源渠道过于单一,检察机关的负担过重,不利于调

动其他的社会主体参与到诉讼中去,使得这一制度维

护公益的作用大打折扣。
4. 案例样本案件类型情况分析
 

根据法律规定,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范围

限定于包括生态环境保护、食品药品安全等在内的

几种领域。 梳理 2020 年的裁判文书可以发现,环
境污染案件达到 69. 2%;国有资产保护案件占比

7. 6%;食品安全案件占比 4. 2%;文化旅游资源保

护案件占比 5. 2%;国有土地转让类案件占比为

4. 2%;乱占耕地类案件占比 10. 7%。 由此可见案

件类型具有多样性与发散性,生态环境破坏类案件

占比较大,如图 3。
基于对 2020 年 100 多份司法裁判文书的梳理,

图 3　 2020 年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类型分布图

 

可以发现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在维护社会公益尤

其是生态环境利益领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是监督

政府依法履行管理职责的一把利器。 但案例样本也

折射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在运行中存在着

问题。

二、现实困境:我国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制度
的问题检视

　 　 作为一种特殊的行政诉讼类型模式,环境行政

公益诉讼自试点开始以来,就在维护公益领域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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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重要的作用。 根据 2021 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

报告》显示,全年共受理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1. 4 万

件、行政公益诉讼案件 13. 7 万件,对于群众反映强

烈的新领域公益损害立案 2. 7 万件⑤。 但通过对当

下司法实践领域中该制度运行状况的分析,不难发

现从试点改革到正式实施,这一制度在权利交融、主
体博弈之中坎坷前进。 在其单纯的制度建构及运行

机制的局限下,其本身所存在的不足也逐渐暴露出

来,运行过程的疏漏以及诉讼保障程序的欠缺,使得

公众维权途径不通畅,公共利益保护的宗旨较难实

现。 具体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案件来源线索渠道过于狭窄,公众参与度不够

　 　 在对全国 2020 年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件情况

进行归纳梳理的基础上,可以发现相较于一般行政

诉讼模式而言,案件数量实在是稀少,而且地域分布

极不均衡,仅贵州、云南、河北三省的案件数量就占

有将近一半的比重。 在社会公益屡屡遭受到侵害的

情况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缘何如此稀少?
究其根源在于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线索来源

不足,
 

案件线索收集途径过于单一[14] 。 《办法》 第

28 条规定检察机关就其履行职责的过程之中发现的

线索才可以进行公益诉讼,如此就将环境行政公益

诉讼案件线索来源渠道限定为检察机关的履职过程

中,公民和有关组织均无法提起诉讼,即使面临社会

公益遭到破坏的情况下。 实践中,检察机关办案线

索一般来源于三个方面:其一是在履职过程中发现

线索,
 

大都是在办理刑事案件中得到的线索;其二

是通过检察机关的专项督查活动发现,虽然也可以

接受公民或其他组织的举报,但是这一方面在整个

案件线索的来源占比中很小[15] 。 由于法律规定的

限制,导致实践中检察机关接受公民或其他组织举

报获的线索的比重所占的比例非常小。 然现实则是

公众在提供案件线索方面的潜力是非常巨大的,不
重视公众参与,公益诉讼案件来源就会受到严重限

制。 同时仅依靠检察机关起诉容易导致检察机关滥

用起诉自主选择权,对于取证难度大、政府部门级别

高的案件可能会不起诉,这一点在 2020 年的司法文

书中体现的非常明显,当年被检察机关起诉作为被

告的百分之九十的是基层人民政府。 在无法对社会

公益进行保护的同时,也制约了环境行政公益诉讼

制度作用的发挥。

(二)案件裁判结果不尽合理,判决形式趋同化、内容

笼统化

　 　 从 2020 年法院关于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判决

结果来看,确认违法判决所占比例为 27%。 确认违

法判决指“人民法院经审查后认为被诉行政行为违

法但不适合作出撤销判决或履行判决,转而确认被

诉行政行为违法的判决[16] ”。 这种笼统化的确认违

法或者继续履行的判决内容过于宽泛,没有太多的

实践价值。 实际上,检察机关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

讼后,由于诉前程序的存在,行政机关可能在诉前程

序中已经履行职责但尚未履行完毕,亦或者行政机

关在诉前程序后,在法庭审理的其他阶段履行法定

职责,都可以认为检察机关通过这一制度达到了监

督行政机关的目的。 法院唯一能主张行政机关不作

为违法的也就是行政机关在任何阶段都不履行监管

职责的情形下才可以。 然而就 2020 年的情况来看,
全国法院在判决确认违法判决时,行政机关已经履

职或者部分履职的情形并未被考虑进去。 以安康铁

路运输检察院诉白河县林业局不依法履职案为例分

析⑥。 白河县林业局在发现冷水镇全家村村民违法

破坏林地资源后,采取了对违法者进行罚款并责令

其采取措施恢复被破坏的林地,但违法者没有按时

补种,使得被破坏的林地没有恢复。 被告冷水镇政

府认为其已经采取了多种措施去修复林地,白河县

检察机关则主张被告不依法履职导致公共利益持续

受到损害。 法院最后支持了检察机关的诉讼请求,
判决行政机关败诉。 这种情况下法院判决被告行政

行为违法是否合适有待商榷。 行政公益诉讼的根本

目的为督促被告履行法定职责以维护公共利益,而
不是仅对被告行为是否合法作判断[17] 。 所以实践

中法院作出大量的确认违法判决没有太大意义,更
多的是形式主义的体现[18] 。 大多情况下是在被告

无法履行的时候法院才可能会用到确认违法判决,
既然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目的更多的在于监督履

行,那么只是单纯的确认被告行为违法可能于环境

行政公益诉讼的目的有些相悖,故不应将其作为诉

讼请求,而将其作为行政机关是否积极履职的标准

似乎更为合适[19] 。
另外,就继续履职判决来看,法院只是认定被告

行政机关依法继续履职,并未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

分析。 虽说是出于对司法权的谦抑化及对行政权的

尊重,但笼统的判决继续履职,对履职内容、履职期

限均未作出明确说明,形式意义偏重也不利于督促

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的指导意义不是很强。 以信

阳市浉河区人民检察院诉信阳市浉河区林业和茶产

业局不履职案件为例⑦。 浉河区人民检察院诉称其

在履行职责中发现,浉河区林业和茶产业局的不依

法履职行为致使国家利益受到侵害,在两年的 42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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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中,浉河区林业局仅对当事人进行了行政处罚

并未责令其修复被破坏了的环境,造成了公共资源

的损害,法院判决其依法履职,但对履职内容以及期

限均未作出规定。 其他的如抚顺市检察院诉抚顺市

生态环境局不依法履职;元谋县人民检察院诉元谋

县老城乡人民政府不依法履职案等诸多案件,都可

以很明显的看出法院虽支持了检察机关的请求,但
是做出的履行判决的内容过于笼统,缺乏具体的

内容。

(三)案件中法院对行政机关是否“尽职履责”认定

标准不清晰

　 　 实践中行政机关不履职、完全不作为的案件很

少,在诉前程序中检察机关向行政机关就行政机关

监管不到位的行为递交检察建议书后,出于对司法

权的尊重,行政部门一般会对监管中存在的问题进

行解决。 只不过是其在履职过程中存在履职不彻

底、不充分, 没有达到检察机关理想的治理效果

罢了。
学界对于行政机关是否履职的标准争议比较

大。 司法实务中,法院对行政机关的履职标准的认

定更是过于笼统。 出于最大限度保护公共利益的需

要,检察机关在诉讼中通常会向法院提出要求行政

部门完全履行职责的诉讼主张,而法院往往也是支

持检察机关的诉求,其片面地追求行政机关履职行

为的“形式全面性” [20] 。 检察机关一般采取两种进

路:第一是从实然与应然层面进行对比分析。 应然

层面上,检察机关通常从当下已有的法律规范进行

分析,从而判读行政机关的行为是否符合法律的规

定,是否实现了大部分法律规范对其履职内容的要

求。 通俗来说就是就做“加减法”,即从法律规范的

层面穷尽行政机关依法可以采取的所有的行政监管

措施,然后分析行政机关实际采用何种措施去解决

问题,通过做减法的形式来判断行政机关是否依法

全面履职。 从使实然的角度出发更侧重于对行政机

关履职的结果的考察。 只要是行政机关履职后没有

达到生态环境修复的效果,司法机关就认为行政机

关没有完全履行法定职责。 表面上看检察机关作为

公共利益维护的守门人,采取的这两种手段也无可

厚非。 但深入思考不难发现,这种过于偏重形式化

的标准,忽视了案件本身的复杂性,更没有考虑到外

部自然环境以及其他客观因素的限制。 检察机关以

此来判断行政机关是否履职的标准有失偏颇。 审判

实践中,被告行政机关因为客观条件限制加之生态

环境修复案件本身就受到很多不可知因素影响,往

往不易采取全面的法定监管措施以实现保护生态环

境的需要。 当行政机关据此申请主张免责时,法院

在判决文书的说理部分,经常对这部分内容有所回

避,这对司法的公信力造成了不良影响。 除此之外,
环境公共利益能否得到有效保护是判断行政机关是

否完全履职的重要标准之一。 但实践中的案件繁杂

多样,不同的案件应该采取不同的认定标准,但检察

机关往往以一个笼统的“生态环境是否得到修复”作

为审查标准,没有考虑到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导致

案件审理中出现“多重有效”的标准冲突。

三、成因剖析: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失范的原因
探究

(一)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件数量较少的原因展现

　 　 我国一直采用行政部门主导环境保护管理事

项,因此政府不履职、履职不彻底造成的侵害环境公

益的事情屡见不鲜。 基于对这种情况进行治理的需

求出发,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被赋予保护环境公

益的重大使命,承载了人们太多期待。 但实践中环

境行政公益诉讼的案件并不多,公共利益受侵害的

现象屡见不鲜,为何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案件数量

如此少? 究其原因无外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诉前程序的存在。 实践中大量的司法案

件都通过行政公益诉讼的诉前程序解决。 诉前程序

是环境行政公益诉讼领域中一个特殊的程序机

制[21] ,也是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核心程序。 在以诉

讼为中心的研究视角下[22] ,诉前程序发挥了行政公

益诉讼过滤器的作用,避免众多案件短时间进入法

院,节约了司法资源,保障法院能够高效的处理案

件[23] 。 诉前程序的发达让检察院得以主导大部分

行政公益诉讼案件,也因此使得在这一领域中检察

机关得到了高于法院的地位,并在事实上成了保障

立法在司法中实施的重要机制[24] 。 基于这一程序

存在,很多公益诉讼案件在进入法院审判程序之前

就已通过诉前程序得到解决。 有数据研究,最高院

在全国开展为其两年的试点期间,借助诉前程序解

决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件比例 87. 3%[25] 。 同时,
试点期间 75. 4%的案件经过诉前程序处理后,行政

机关都进行了纠正[26] 。
其次实务中案件线索来源单一。 2017 年修改的

《行政诉讼法》中检察机关只有在其履职过程中发现

的线索才可向法院起诉,但“履行职责”的具体内容

指向为何? 法律并未作出明确性的指定,仅规定了

包括食品药品安全在内的四个大类,内容规定过于

笼统,可操作性不强。 而且实质标准难以具体化、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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晰化,加之缺乏对检察机关的监督,检察机关出于畏

难心理往往选择性起诉,导致了环境行政公益诉讼

案件的数量较少,形式主义倾向明显。 单一的检察

机关提起诉讼容易带来案件线索发现存在障碍、环
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优势受限等问题[27] 。

最后由于缺乏社会公众的参与,造成案件来源

渠道进一步缩小,环境污染问题虽日趋严重,但是限

于公民无起诉资格的掣肘,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受案

数量也会大大减少。 2020 年全国法院司法裁判案件

中一共有 15 份裁定书,其中 30%的裁定驳回是由于

公民无起诉资格。

(二)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确认违法判决占比较高的

原因分析

　 　 基于对 2020 年全国法院审理的环境行政公益

诉讼案件来看,法院作出违法判决的比例将近占比

30%,使得公益诉讼的判决形式呈现出一种形式

化、同质化的样态。 其原因可以分解为以下几个

层面。
首先,由于诉前程序的存在,检察机关向不履职

或履职不到位的行政机关移送检察建议书后,环境

行政监管部门超过两个月仍不履职的,检察机关方

可向法院起诉。 由于环境案件本身所固有的限制、
生态规律的约束及相关职能部门的配合等因素的制

约[28] ,实践中行政机关很少能够在两个月内完全履

职,此时检察机关往往以行政机关履职不达标为由

将案件起诉到法院。 行政机关出于少找麻烦的心

理,往往会在案件审理期间但尚未宣判前,加速履行

监管职责。 如果履职完毕后,此时检察机关就不得

不将诉请行政机关依法履职的主张更换为确认违

法。 如贵阳市乌当区人民检察院诉乌当区新光路街

道办事处不履行职责一案中,在诉讼进行过程中,乌
当区新光路街道办事处加速履职,将被破坏的生态

环境予以修复,最终乌当区处人民检察院将诉讼主

张变更为请求法院确认被告行为违法⑧。
其次,法院对这类案件的审查趋于形式化。 一

般情况下,法院根据检察机关的诉讼请求,先审查被

告是否完全不履职,然后看被告的履职有没有实现

公益保护的目的。 如果达到了公共利益保护的目

的,法院就作出确认违法判决,而至于这种判决形式

是否有实质性的意义,法院很少考虑,更多的是像在

完成某种任务。 同时,法院即使判决行政机关履行

监管职责,也是对其本该承担的责任的强调罢了,并
未对行政机关增加新的负担。 故在实务中行政机关

的上诉率和抗辩积极性都不高,这也是为什么环境

行政公益诉讼类案件往往很少进入二审的原因

之一。
最后,我国《行政诉讼法》每次修改都或多或少

的影响着判决形式的变动。 从 2014 年《行政诉讼

法》修改后,又陆陆续续增加了包括驳回原告诉讼请

求判决、撤销或部分撤销判决以及确认违法、责令继

续履行判决等判决形式。 种类繁多的判决类型产生

是为了满足一般行政诉讼行政相对人的多样化的诉

讼请求。 “这些有关判决的内容互相联系、互相呼

应,形成了完整的类型化网格,某种程度上实现了行

政诉讼类型化构造的任务。” [29]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

属于特殊种类的行政诉讼,故判决种类也本应该以

《行政诉讼法》中的规定为法律依据。 但结合又要考

虑到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特殊性以及我国特殊的国

情,不难发现由于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的特

殊性,其主要以审查环境行政部门的不作为为主,这
就极易导致其不符合其他判决种类的适用条件[30] ,
进而造成确认违法判决占据的比例过大,而其他判

决类型如变更判决、给付判决、撤销判决等所占的比

例偏小⑨。

(三)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行政机关“尽责履职”标
准混乱原因梳理

　 　 怠于履职,顾名思义就是指相关政府部门对自

己应承担的责任消极应对,在行政领域来讲主要包

括两方面即不作为和不完全作为。 环境行政公益诉

讼分为诉前和诉中两个阶段,二者通过诉前程序相

互衔接,如果行政机关在收到检察机关的检察建议

后,对存在的问题整改到位,那么就可以免于被检察

机关起诉。 至于是否达到了检察建议的要求,这就

涉及到行政机关的履职标准问题。 由于现行立法以

及司法实践中均没有对履职标准问题作出详细界

定,故在司法审判中行政机关是否达到了尽责的要

求,往往存在争议很大。
首先,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提起诉讼请求依据

的大部分理由就是行政机关不作为,在最高检发布

的指导性案例里面基本都是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或

不全面履行法定职责的案例,违法行使职权的情况

并不多见[31] 。 实务领域对行政违法情形辨别往往

十分容易,但是对行政不作为的判断标准却十分模

糊。 当下并没有相关的法律、司法解释以及其他的

规范性文件对行政不作为作出认定。 虽然在最高检

发布的指导性案例中或多或少的涉及到对行政不作

为标准的判别,但是由于个案具有特殊性且指导性

案例并无过多的法律约束力,因此对实践中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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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有限,无法为检察机关认定行政机关是否作为

提供充足的指导。 由于判别行政机关履职完善与否

的标准缺失,导致司法实务中对行政机关是否履职

争议很大。
另外,司法机关对进入诉讼程序中的行政机关

履职的标准问题也有很大争议,没有一致的审查标

准,从而产生了类案不同判的现象。 在“延吉市检察

院诉延吉市环保局不依法履职”一案中⑩,延吉市环

保局在收到延吉市检察院递交的检察建议后,及时

采取有力措施,对违规企业进行罚款,并监督违规企

业尽可能的修复环境,由于客观条件限制,破坏后的

生态环境未完全恢复到之前的状态。 检察院提起诉

讼,法院认为环保局已经尽力履职,虽未将被破坏的

环境恢复原状,但是已经竭尽所能。 故法院从主客

观统一的立场出发,驳回了检察机关的诉讼请求,检
察院不服提出上诉,二审仍然维持原判。 而在“罗甸

县人民检察院诉罗甸县自然资源局”一案中,罗甸

县自然资源局在发现山里矿产资源被非法开采后,
及时采取监管措施,对违法行为人进行罚款,同时报

县政府进行处理,在收到检察机关的检察建议书后,
又多次去矿区检查,并及时将整改意见反馈给检察

机关。 然而检察机关仍主张被告不作为进行起诉,
法院最终支持了检察机关的诉讼请求。 对两个案件

进行对比,可以发现不同的法院从不同的立场出发

进行判断,一种是以行政机关履职结果为参考标准,
另一种则更倾向于以执法是否有可能性为审查标

准,故实务中出现了类案不同判的结果。 这种情况

在司法判决中并不是少数,究其原因,仍是缺乏认定

行政机关不作为标准的法律规范。 因此,正是因为

立法以及司法实践中对行政机关履职标准都未做出

明确的界定,才使得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之间就履

职标准问题产生了较大的分歧。

四、进路优化: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机制的完善

(一)拓宽案件渠道:适度放宽原告资格、丰富案件来

源途径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设计的初衷就是为了借

助司法权监督行政权,以实现维护社会公益的目的,
同时也为了解决环境纠纷,纾解现下生态环境破坏

日益严重的危局。 制度本身的完善是制度良好运行

的前提基础,作为一种诉讼模式,适度扩大参与主体

资格,拓宽案件来源渠道是推动制度运行的第一步。
我国社会公益遭受破坏的问题日益突出,但相

关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件数量却并没有较大增

长,很大程度上是受限于起诉主体的单一。 检察机

关作为法定的监督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固然比较好,
尤其是可以发挥出其权威性、正当性。 但是正如上

文分析的那样,检察机关在提起诉讼时很大几率存

在选择性起诉的问题,不利于社会公益的保护。 当

下环境利益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生态文明建设

视域下适度拓展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是对建设美

丽中国的有力回应。 传统的诉权理论限定被侵犯权

益和原告方存在“直接利害关系”的准则已无法适应

持续延伸的诉讼范围[32] ,因此适度扩大公益诉讼起
诉主体资格是我们接下来应重点考虑的问题。 目

前,根据我国诉讼实际,应该合理拓宽环境行政公益

诉讼参与主体的渠道,弥补单个主体的局限性,以实

现丰富环境污染治理的选择和路径的目的,使环境

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更加符合未来环境行政公益诉讼

的运行发展要求,同时也有助于强化外部监督,促进

多元主体诉讼的合理性。 这也是对我国《宪法》赋予

公民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权利的尊重,同时也回应了

《环境保护法》 中 “ 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 的法律

要求。
案件线索是启动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钥

匙,出于这一制度在我国刚刚运行不久的考量,从边

试边改、循序渐进的角度出发,最初将案件线索来源

限定在一定的范围是可以理解的[33] 。 然而生态环
境污染形势越来越严峻,仅仅凭借检察机关在履职

过程中收集到的案件线索已经无法满足公众对环境

公益保护的需要。 今后应开拓出更多的渠道去接收

来自公众和其他社会组织的意见,回应公众对环境

公益案件的关注。 同时信息时代背景下,检察机关

应充分的利用网络论坛、广播电视媒介等互联网渠

道来获取更多的案件线索,这种层面上对案件线索

的获取属于检察机关被动层面获取信息。 《办法》中

虽对检察机关获取公益诉讼案件的渠道为限定其

“履职过程中”,但是在不违反法律本意的情况下,不
妨试对《办法》中的履职二字做适度的扩大解释。 在

原来规定检察机关履行侦查、逮捕、审查起诉等职责

的基础上,将接受其他来自社会各界的案件线索也

融进检察机关履职过程中去。 此时,《办法》规定的

检察机关在履职过程中发现的线索,就蕴含了检察

机关履行检察职责过程中主动发现的线索来源,及
接受其他途径的检举、举报等被动式的线索来源两

种渠道,可以使案件信息的获取更具有多元化的

色彩。

(二)阐明“履职”标准:明确行政机关履职标准、阐
明履职规则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针对政府履职的标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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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是一个难题,因立法、司法解释层面规范的不足

导致的履职标准的认定问题很难在较短的时间内得

到解决。 因此,如何结合已有的法律规范及司法实

践来应对这个问题,是我们当下迫切需要考虑的。
将司法实践以及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自身的特点

统筹考察,不妨尝试从行政法学理论的视角出发,将
行政机关履职标准界定为“合法、合理、可行”三方面

要求[34] ,主要是合法性与合理性。 关注点放在行政

机关的履职行为是满足合法性、合理性以及可行性。
具体来说可以分解为三个要件[35] :一是违法行为人

的破坏行为有没有得到了及时管控;二是行政机关

是否高效、及时的采取了法定管制手段;三是经过环

境行政部门管制后,被破坏的环境是否得到了一定

程度的恢复。 其中第三个要件可以作为行政机关是

否有效履职的必备条件,也是检验行政机关履职效

果的重要指标。 但是实践中产生纠纷比较多的是环

境行政机关行为的合理性与可行性问题,因此解决

履职标准的问题也应该着重从这两个维度出发。
“履职”的合法性审查主要关注行政机关是否采取了

监管措施,而合理性审查聚焦于行政机关采取法定

措施制止违法行为后,在评价其行为效果时应该考

虑到其他客观因素的影响,要结合生态环境本身的

复杂性以及公益、私益的平衡问题,关注行政机关的

履职结果及对履职可能性的情况进行分析,在理顺

合理性问题的基础上启动对行政机关监管行为是否

具有有效性进行审查。
如果将合法性、合理性以及可行性结合起来,我

们可以构建一个检验环境行政机关“履职”标准的三

步法,分步骤、层层递进的展开分析,如图 4。 环境行

政公益诉讼有特殊的诉前程序,在检察机关向行政

机关递交检察建议书的两个月内,行政机关行使监

管职权,但考虑到生态环境问题自身的特殊性以及

其他限制性因素的制约,两个月内行政机关虽尽力

履职,但效果可能并没有达到检察机关的要求。 检

察机关起诉后,法院往往会支持其诉讼主张,判决行

政机关不作为或继续履行职责。 双方主要围绕在诉

前程序这两个月内行政机关的履职是否达到要求产

生争议。 司法实务中一直所采用的“行为标准” 和

“结果标准”两个标准[36] ,这里的所产生的争议实际

上就是绝对的“结果主义标准” [37] 的体现,只要没有

达到较为理想的治理结果,大概率就被认为没有依

法履职,这种做法对行政机关是不公平的。 所以为

了更加公平的判断行政机关是否依法履职就可以借

助“三步走”的标准。 第一步,行政机关是否依法、全
面、充分的履行了监管职责。 如果收到检察建议后

仍不履职,那判决其败诉是理所应当,没有争论的必

要。 如果行政机关在收到检察建议后已经履行了职

责,说明其不违背基本的法律要求,实现了合法性。
那么就进入第二步:判断行政机关履职效果如何即

环境公益是否得到了有效保障。 如果环境公益在履

职后得到了较好的恢复,此时检察机关大多数情况

下会选择撤诉。 问题的关键在于行政机关履职后,
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那么此时是否应一刀切地认

为行政机关不完全作为? 没有达到履职要求? 即行

政机关在履职完毕后效果不是那么理想,检察机关

又坚持起诉的,人民法院是否应当支持其诉讼请求?
这就出现了上文中论述的“类案不同判”的现象。 故

应如何认定行政机关收到检察建议后的履职行为?
此时就进入到判断标准的第三步:看是否受自然条

件、社会公益平衡以及其他因素的制约。 如果确有

客观情况使得行政机关无法按时履职或履职未达

标,那么检察机关就不应继续提起诉讼,因为行政机

关完美履职不具有可行性,此时应该综合考虑到客观

条件带来的不利影响,对客观条件限制程度的大小进

行深入细致地分析梳理,既不能因为客观条件的限制

就认为原告败诉,也不能不考虑客观条件的掣肘认定

被告败诉。 同时,在评估社会公益是否得到全面保护

时,除了依据已有的国家或者行业标准外,也可辅助

于专家学者的鉴定意见来进行合理评估。

(三)优化判决形式:理性适用确认违法判决、明确继

续履行判决内容

　 　 确认违法判决是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作出否

定性的评价,是行政诉讼中常用到的判决类型,确认

行政机关行为违法有助于实现对相对人利益的保

护。 但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出于其自身的特殊性,法
院做出确认违法判决只是宣告了行政机关的行为违

法,这种形式对于公益的恢复没有任何助益。 如果

环境公益已经基本恢复,法院再作出确认违法的判

决形式,只是形式性、程序性的结案,实际并未起到

太大作用,有浪费司法资源之嫌,动辄以行政机关履

职不到位为由确认违法,只会让环境行政公益诉讼

制度流于形式。 诉讼争议的实质性解决,不仅在于

生效判决的作出,能真正解决问题的司法判决才重

要。 实际上,如果行政机关在法定的履行期限内已

大概率完成任务,那么法院仍坚持起诉的检察机关

的起诉案由就要作出认真审查,如果确需审理纠正

的就接受检察机关诉求,如果觉的无必要的应驳回

检察机关起诉。 如果在诉讼开始后,辩论结束前,行
政机关已经履职结束的,检察机关应撤回起诉,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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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也应加强对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实体及程

序的审查,看管辖、起诉主体、起诉期限是否符合法

律规定,不能因为为了追求所谓的“胜诉率”就滥用

确认违法之诉。

图 4　 行政机关“履职”标准检验三步法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出现的最多的两种判决

形式分别为确认违法与责令继续履行。 由于环境行

政机关拥有专业化的知识,可根据具体情况,对破坏

公益的行为往往会采取多种监管措施,因此法院在

作出责令履行判决时应考虑行政机关在处理行政事

物上的优势, 这也是司法权对行政权的一种尊

重[38] 。 但是笼统化的判决往往又容易使行政机关

钻漏洞,比如没有规定行政机关履职的固定期限,那
么就无法从外部给其施加一定的压力,行政机关可

能会继续怠于履职,从而使已经被损害的环境遭到

持续的破坏。 今后法院再作出继续履行判决,应结

合案件中的特殊情况进行裁量,如果其他法律法规

对如何履职已有了规定,那么就适用法律规定。 如

果没有明确的规定,那么法院就应就履行的方式、标
准、期限等问题进行综合考量,然后在判决中作出适

当规定。
从行政法理论上分析,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包括

确认判决、撤销判决、补救判决在内的多种判决形式

且都有其各自无法被替代的功能价值。 因此法院在

进行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判决时也应适当地运用其

他的判决类型,减少判决趋同化现象的发生。 要结

合案件的实际情况去理性选择判决种类,不能动不

动就适用违法判决。

五、结语

　 　 鉴于环境问题的外部不经济性,
 

直接的政府管

制成了环境保护的基石[39] ,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目

的在于通过对失职的环保行政机关提起诉讼促使其

履行职责,从而保障公众环境利益[40] 。 环境行政公

益诉讼制度自产生以来,有力地促进了行政机关依

法履行其相关领域的职责,同时也为生态环境建设

提供了良好的司法支持。 但这一制度仍在探索中艰

难发展,其在司法实践和制度建构下仍显示出规则

的缺失和运行的瓶颈,尤其是在当下我国环境行政

单一管理模式下,通过对制度之弊和运行之需的分

析,提出拓宽案件来源渠道、明确“履职标准”以及优

化裁判类型等完善举措,以期实现环境行政诉讼运

行机制的优化,为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

法治保障。 但囿于笔者研究水平有限,关于环境行

政公益诉讼的其他问题无法妥善进行分析处理,期
盼更多的专家学者能对这一制度进行关注。

注释:
①

 

截止到 2022 年 4 月,笔者在知网以“环境行政公益诉讼、
实证分析”为检索词,一共有 11 篇期刊文章。

②
 

只统计判决书,不包含裁定书,所以统计的总数量为 170
份而非 185 份。

③
 

详见(2020)皖 0103 行初 26 号行政判决书。
④

 

详见(2020)皖 0103 行初 26 号行政判决书。
⑤

 

数据来自于 2021 年度《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数据来

源于 https: / / www. spp. gov. cn / ,访问时间;2021 年 12 月。
⑥

 

详见(2020)陕 7101 行初 276 号行政判决书。
 

⑦
 

详见(2020)豫 1502 行初 81 号行政判决书。
⑧

 

详见(2020)黔 0181 行初 16 号行政判决书。
⑨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件较少适用判决变更、给付判决形

式,这和环境行政领域的专业性及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尊让

原则相关。 判决变是针对“行政处罚明显不当,或者其他

行政行为涉及对款额的确定、认定确有错误的”,但是由

于环境行政执法针对的是专业性较强的领域,这要求法院

在审查该类纠纷时,司法权对行政权保持适当的谦抑性,
避免越界对行政权造成较多干扰。 而给付判决通常是行

政相对人认为有关行政机关没有履行给付赡养费、抚育费

等职责,请求法院判令行政机关履职。 但环境行政公益诉

讼类案件中原告是检察机关不存在给付请求。 所以给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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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与变更判决在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比较少见。
⑩

 

详见(2017)吉 2403 行初 12 号行政判决书。


 

详见(2020)黔 2722 行初 2 号行政判决书。


 

所谓诉前程序是指检察机关在向法院起诉前,应先向行政

主管机关提交检察建议,行政机关在两个月内行使职权,
两个月后检察机关如果认为行政机关未履职或履职不合

格,就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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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unique
 

operation
 

logic
 

and
 

content
 

construction
 

of
 

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ve
 

public
 

interest
 

litiga-
tion

 

make
 

it
 

have
 

a
 

unique
 

functional
 

positioning.
 

Through
 

the
 

multi-dimensional
 

summary
 

of
 

185
 

environmental
 

ad-
ministrative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judgment
 

documents
 

in
 

2020,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current
 

environmental
 

ad-
ministrative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in
 

China
 

is
 

characterized
 

by
 

high
 

success
 

rate
 

of
 

procuratorial
 

organs,
 

major
 

pro-
portion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ases,
 

and
 

large
 

number
 

of
 

administrative
 

omission
 

cases.
 

Due
 

to
 

the
 

heavy
 

and
 

complex
 

judicial
 

reality
 

of
 

environmental
 

cases,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in
 

the
 

trial
 

practice,
 

such
 

as
 

the
 

deviation
 

of
 

the
 

single
 

source
 

of
 

the
 

cases
 

from
 

the
 

diversification
 

of
 

the
 

reality,
 

the
 

ambiguity
 

of
 

performance
 

standards
 

in
 

cases
 

and
 

the
 

unification
 

of
 

judicial
 

trial
 

standards,
 

and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formalization
 

of
 

case
 

judgment
 

results
 

and
 

the
 

complication
 

of
 

handling
 

environmental
 

problems.
 

The
 

reason
 

lies
 

in
 

the
 

disadvantages
 

of
 

the
 

rules
 

and
 

the
 

operation
 

of
 

the
 

various
 

influencing
 

factors.
 

It
 

is
 

suggested
 

to
 

design
 

countermeasures
 

from
 

the
 

as-
pect

 

of
 

regulation
 

construction
 

and
 

trial
 

practice,
 

respectively;
 

in
 

this
 

sense,
 

therefor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pro-
vide

 

suggestions
 

to
 

imrpove
 

the
 

status
 

quo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namely,
 

broadening
 

the
 

sources
 

of
 

case
 

clues,
 

clarifying
 

the
 

performance
 

standards
 

of
 

administrative
 

organs,
 

and
 

optimizing
 

the
 

types
 

of
 

judg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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